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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」規定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及

發布令影本各1份(10714005341-1.rar)(請至附件下載區下載)

主旨：「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」，業經本部

於107年7月18日以衛授國字第1071400534號令修正發布，

並自107年8月1日生效，檢送修正「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

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」規定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及

發布令影本各一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本部社會保險司、本部全民健康保險會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衛生福利

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中區業務組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、衛生福

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、衛生

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、臺

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臺南市政府衛生局、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基隆市衛生局、嘉義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新

竹縣政府衛生局、苗栗縣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、雲林

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生局、屏東縣政府衛生局、臺東縣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

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連江縣衛生福利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宜蘭縣

政府衛生局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

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灣兒科醫學會、台灣家庭醫學

醫學會、台灣婦產科醫學會、台灣周產期醫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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